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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物流风险及保险对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齐艳铭 

   “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看法是，对风险的掌握程度是划分现代和过去时代的分水岭：所谓对风险的掌握就

是说未来不再更多地依赖上帝的安排，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再是被动的。”——Peter L.Bernstein著《与天为

敌：风险探索传奇》 

  一、第三方物流业务风险概述 

  现代物流企业在攫取“第三利润源泉”的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与日俱增。根据风险管理的理论，现代

物流风险可谓是体系庞大、纷繁复杂，它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纯粹风险，还包括责任风险、客户流失

风险、合同风险、诉讼风险、投融资风险、财务流动性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各个方面。风险管理将有助

于企业领导者科学地决策，如何避免风险是摆在现代物流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鉴于客户流失风险、合同风险、诉讼风险、投融资风险、财务流动性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在企业管

理中具有一般性，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将风险的概念仅仅界定为与物流业务运营密切相联系的纯粹风险，

即货物的灭损和对第三人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两个部分。 

  一般而言，现代物流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与托运人之间可能产生的风险 

  1.货物灭损带来的赔偿风险——对物流安全性的挑战 

  包括货物的灭失和损害。可能发生的环节主要有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和配送环节。发生的原因可能

有客观因素，也可能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有不可抗力、火灾、运输工具出险等，主观因素主要有野

蛮装卸、偷盗等。 

  2.延时配送带来的责任风险——对物流及时性的挑战 

  在 JIT原则的要求下，物流企业延时配送往往导致客户索赔。从实践中看，客户索赔的依据大多是物

流服务协议。也就是说，此时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的是违约赔偿责任。 

3.错发错运带来的责任风险——对物流准确性的挑战 

  有些时候，物流企业因种种原因导致分拨路径发生错误，致使货物错发错运，由此给客户带来损失。

一般而言，错发错运往往是由于手工制单字迹模糊、信息系统程序出错、操作人员马虎等原因造成的。由

此给客户带来的损失属于法律上的侵权责任。但同时，物流服务协议中往往还约定有“准确配送条款”，因

此客户也可以依据该条款的约定提出索赔。此时便存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

人得享有提起侵权责任之诉或违约责任之诉的选择权。 

  （二）与分包商之间可能产生的风险 

  1.传递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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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性风险是指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否通过分包协议把全部风险有效传递给分包商的风险。例如，第三

方物流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协议规定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件 500元，但第三方物流企业与分包商签订的协议却

规定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件 100元，差额部分则由第三方物流企业买单。在这里，第三方物流企业对分包环

节造成的货损并没有过错，但依据合同不得不承担差额部分的赔偿责任。由于目前铁路、民航、邮政普遍

服务等公用企业对赔偿责任限额普遍规定较低，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选择由公用企业部门分包时将面临着

不能有效传递的风险。 

  2.诈骗风险 

  资质差的分包商，尤其是一些缺乏诚实信用的个体户运输业者配载货物后，有时会发生因诈骗而致货

物失踪的风险。 

  （三）与社会公众之间可能产生的责任风险 

  1.环境污染风险 

  第三方物流活动中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机动车排放尾气、噪声等。根据环境保护法，污

染者需要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交通肇事风险 

  运输司机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发生交通肇事，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民事责任应该由其所属的物流

企业承担。 

  3.危险品泄漏风险 

  危险品物流有泄漏的风险，随时会给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这一点值得从事危险品物流

的企业警惕。 

2.风险较小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高，但造成的损失很小。 

  这种类型的风险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大事不犯、小事不断”。“大事不犯”说明损失一般不会太大，“小事

不断”则说明损失发生的概率很高。现实中，恰恰这种类型的风险让物流公司颇感头痛。 

  由于损失发生的概率很高，保险公司便有可能无利可图，实践中大多数保险公司不愿提供这种类型的

保险。由于造成的损失很小，因此物流公司自留风险成为可能。另外，即便一些保险公司愿意提供这种保

险，其费率必定是昂贵的。因此，购买保险往往是不经济的，物流公司也只有通过自留的方式来应对风险。

实践中，因为野蛮装卸、内部人偷盗等行为导致的货物损失风险就属于这种类型。 

  虽然这种类型风险造成的单次损失并不大，但较高的发生概率造成的累计损失足够物流公司难以承受，

因此物流公司陷入了两难困境。很多物流公司抱怨保险公司提供这种类型保险时索要了过高的保险费率，

而保险公司却又抱怨物流公司的管理水平差、发生风险多导致其无利可图。 

  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抱怨，根源在于对保险功能的定位不清。从风险筹划的角度来看，保险仅

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风险是一个客观现象，保险能够分散风险发生时被保险人的损失，但不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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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上制止风险的发生。这种“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风险，大多属于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通过有效的

管理完全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笔者建议这种类型风险的应对策略是：管理加自留，即首先通

过有效的管理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使风险的类型转化为风险最小型，然后通过自留的方式规避风险。 

  3.风险较大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低，但造成的损失很大。 

  这是传统保险可以承保的风险类型。由于发生的概率很低，保险便具有了可行性；由于造成的损失很

大，成就了保险的必要性。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从事业务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然灾害、意外事

故等不可抗力的威胁。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发生足以让物流公司倾家荡产。保险的功能就

在于有效分散风险，最大程度的降低被保险人的损失。笔者认为，对于较大类型的风险，第三方物流企业

应该采取保险的策略予以转嫁。 

  4.风险最大类型，即发生的概率很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这种类型的风险一般不会发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道路状况不良、天气环境恶劣、司机水平不高

的情况下，第三方物流企业承运一批价值连城的玻璃制艺术品时所面临的风险就属于这种类型。此时，理

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可能会采取放弃的方法来应对风险。放弃不失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其机会

成本却是可能获得的高额收益。另外，放弃固然可以避免一些风险，但难免又会遇到其他风险。可以说，

放弃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风险应对策略。 

笔者认为，当放弃的机会成本足够高时，物流企业总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水平的方法降低货物发生损失的概

率。如前例，选择空运、高价雇佣一名技术娴熟的驾驶员或者给玻璃艺术品进行安全包装等，这些管理方

法足以降低损失发生的概率。因此，应对这种风险的最佳策略是管理加保险，即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损失

发生的概率，使风险的类型转化为风险较大型，然后通过保险的方式转嫁风险。 

  三、发展物流保险尚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由于现代物流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保险公司还没有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保险产品供第三方物流企业选

择。物流业的人士必须清楚地看到，实践中保险公司参与物流风险管理还存在着很多不配套的地方，这需

要物流业和保险业双方共同的努力。笔者认为，大力发展物流保险还需要相关部门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不断创新保险产品 

  传统保险产品体系中均有货物运输保险、仓储保险等，但相对独立的保险产品割裂了现代物流的各个

环节，与现代物流功能整合的理念背道而驰。比如，托运人要完成一项物流活动，就不得不在运输环节投

保货物运输险、在仓储环节投保货物仓储险等。多次办理保险手续意味着多次的保险谈判、保单缮制、费

用支付等。程序的复杂既延长了物流活动的时间，又增加了多环节保险的费用，给托运人带来不便。 

  有鉴于此，我国深圳等地一些保险分公司早在 1998年就开始积极探讨个性化的现代物流保险方案。比

如，这些方案将保险责任起讫期间延长为“门到门”条款，把货物运输保险和短暂仓储保险打包后低价出售

等。这些方案的推出是对现代物流保险的有益尝试。2004年，全国最大的非寿险公众公司中国人保财险在

保险业内率先推出《物流货物保险》和《物流责任保险》两个全国性总颁条款，从而部分地满足了现代物

流业务的发展需要。 

2.努力开拓责任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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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之一种，其大力推广离不开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相对完善

和成熟的法律环境，加上目前我国责任保险承保利润不高等现状，近年来全国责任保险业务呈现出明显的

萎缩迹象。据统计，2004年责任险同比负增长高达 5.59%.因此，推广物流责任保险，离不开责任保险市场

这个大环境。国家有关部门、各大保险公司必须高度重视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努力开发适销对路的责任

保险产品，才能做大做强责任保险业务。届时，物流责任保险水涨船高，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3.提高彼此互相信任的程度 

  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物流业与保险业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物流保险的发展。举

例来说，保险公司担心物流公司统保时不按照实际发生的业务量申报，导致不足额收取保费；一旦出险，

物流公司事后填单骗取保险金。因此，《物流责任保险》条款采取按照物流公司当期实际发生的营业收入

计收保费的方式。另外，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往往需要物流公司提供与客户签订的物流协议，在理赔时还需

要物流公司提供货物的价值，甚至包括出厂价值、销售价值等。然而，物流协议和货物价值往往构成了客

户的商业秘密，物流公司一般不愿意或根本就不能够向保险公司提供。因此，笔者认为物流公司和保险公

司之间要不断加强对话，争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推动物流保险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当前环境下可资借鉴的物流保险若干建议 

  鉴于物流保险发展的滞后性，笔者针对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物流风险，结合第二部分对风险类型的探

讨，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现行保险产品体系为基础，试着给出一些可行的保险建议供物流实践部门参

考。 

  1.与托运人之间产生的风险可以通过投保《物流责任保险》解决。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自身风险情

况，附加盗窃责任保险、提货不着责任保险、冷藏货物责任保险、错发错运费用损失保险、流通加工和包

装责任保险等。 

  2.与分包商之间产生的传递性风险固然可以通过保险予以转嫁，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属于风险较小类

型，企业选择投保是不经济的，因此建议在签订分包合同时候尽量保持责任限额的一致性。另外，通过选

择分包商以及加强管理等方面降低这类风险的出险概率。 

  3.至于诈骗风险，可以投保信用保证保险，即保险公司对分包商的信用承担保险责任。一旦发生诈骗

风险，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从保险公司受偿。 

  4.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往往责任巨大，一般保险产品均做责任免除处理。物流公司应该采取相应的技术

措施降低污染发生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损害。 

  5.道路交通肇事风险可以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转嫁因交通事故需向第三者承担的民事赔偿责

任。此种情况适用于配送业务量较大的物流公司。 

  6.危险品责任风险可以单独投保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也可以投保物流责任保险附加危险货

物第三者责任保险。 

  

 


